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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北路71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0,845,5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6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对需审议议案

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公司董事长钱高法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朱志荣先生、副总经理周宏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05,204 99.9691 0 0.0000 40,340 0.0309

2、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05,204 99.9691 0 0.0000 40,340 0.0309

3、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05,204 99.9691 0 0.0000 40,340 0.0309

4、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45,444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05,204 99.9691 0 0.0000 40,340 0.0309

6、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05,204 99.9691 0 0.0000 40,340 0.0309

7、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05,204 99.9691 0 0.0000 40,340 0.0309

8、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05,204 99.9691 100 0.0001 40,240 0.0308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05,204 99.9691 0 0.0000 40,340 0.0309

10、议案名称：《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45,444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11、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05,304 99.9692 0 0.00 40,240 0.030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483,344 99.1082 0 0.0000 40,340 0.8918

2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483,344 99.1082 0 0.0000 40,340 0.8918

3 《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4,483,344 99.1082 0 0.0000 40,340 0.8918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523,584 99.9978 0 0.0000 100 0.0022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483,344 99.1082 0 0.0000 40,340 0.8918

6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483,344 99.1082 0 0.0000 40,340 0.8918

7

《关于2020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的议案》

4,483,344 99.1082 0 0.00 40,340 0.8918

8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

款或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4,483,344 99.1082 100 0.0022 40,240 0.8896

9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结构性存

款或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4,483,344 99.1082 0 0.0000 40,340 0.8918

10

《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回报

规划》

4,523,584 99.9978 0 0.0000 100 0.0022

11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483,444 99.1104 0 0.0000 40,240 0.88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2、3、4、5、6、7、8、9、11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议案10为特别决议

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劳正中、万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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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公告日（2020年1月16日），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上海祥禾泓安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祥禾泓安” ） 、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称“祥禾涌安” ）、上海泓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上海泓成” ）合计持有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股份33,256,58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8%。 股

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收到祥禾泓安、祥禾涌安、上海泓成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自减持计划公告日至今，祥禾泓安、祥禾涌安、上海泓成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35,0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03%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祥禾泓安 5%以下股东 14,409,200 3.28% IPO前取得：14,409,200股

祥禾涌安 5%以下股东 9,221,385 2.10% IPO前取得：9,221,385股

上海泓成 5%以下股东 9,626,000 2.20% IPO前取得：9,626,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祥禾泓安 14,409,200 3.28%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祥禾涌安 9,221,385 2.10%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上海泓成 9,626,000 2.20%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合计 33,256,585 7.58%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祥 禾 泓

安

60,000 0.0137%

2020/2/13 ～

2020/5/12

集中竞 价

交易

7.17-7.17 430,093 14,349,200 3.27%

祥 禾 涌

安

36,000 0.0082%

2020/2/13 ～

2020/5/12

集中竞 价

交易

7.17-7.17 258,059 9,185,385 2.09%

上 海 泓

成

39,000 0.0089%

2020/2/13 ～

2020/5/12

集中竞 价

交易

7.17-7.17 279,500 9,587,000 2.18%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祥禾泓安、祥禾涌安、上海泓成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祥禾泓安、祥禾涌安、上海泓成可根据自身资

金需要情况的变化、公司股价情况、市场情况，仅部分实施或者放弃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祥禾泓安、祥禾涌安、上海泓成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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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87,998,169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5月1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582号)核准，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

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00万股，并于2017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438,797,049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6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78,797,049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共涉及1名股东持有的287,998,169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前述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发生配股、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

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YUANMING� TANG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董

事长、总经理，做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价格（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为按照相应

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价，以下统称“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3）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总数不超过本人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上述减持股份数额不包含本人在此期间增持的股

份，在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本人将提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

等信息，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人方可减持公司股份。

（4）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秦安股份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

的承诺得到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对秦安股份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87,998,169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5月18日。 本次首发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YUANMING�TANG 287,998,169 65.63% 287,998,169 -

合计 287,998,169 65.63% 287,998,169 -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287,998,169 -287,998,169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87,998,169 -287,998,169 -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150,798,880 287,998,169 438,797,04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50,798,880 287,998,169 438,797,049

股份总额 438,797,049 - 438,797,049

八、上网公告附件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5�月 13�日

证券代码：

688002

证券简称：睿创微纳 公告编号：

2020-018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整机楼三楼会议室（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贵

阳大街1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2,582,0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2,582,0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54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54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马宏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邵怀宗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赵芳彦出席会议；副总经理陈文礼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81,539 99.9995 500 0.000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81,539 99.9995 500 0.000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81,539 99.9995 500 0.000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81,539 99.9995 500 0.000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81,539 99.9995 500 0.000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81,539 99.9995 500 0.000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81,539 99.9995 500 0.000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81,539 99.9995 500 0.000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81,539 99.9995 500 0.0005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68,4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45,274,0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8,907,512 99.9943 500 0.0057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018 67.0619 500 32.938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8,906,4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41,663,356 99.9987 500 0.0013 0 0.0000

7

关于聘请公司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41,663,356 99.9987 500 0.0013 0 0.0000

8

关于非独立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41,663,356 99.9987 500 0.0013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无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鹏、于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符合相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688389

证券简称：普门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17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2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5/18 2020/5/19 2020/5/19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4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22,2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1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0,664,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5/18 2020/5/19 2020/5/19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税

前每股人民币0.12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按照该通知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10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0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

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060131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643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1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4、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万润股份” )股东大会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

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12日（周二）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2日（周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2日上

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11号公司本部办公楼三楼会

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凤岐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共59名股东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518,334,

2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0141%。

其中：9名股东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309,106,1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名，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209,228,1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0140％。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万润股份：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8,319,1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971％；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13,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本议案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165,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847％； 反对2,0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弃权13,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二）、《万润股份：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8,319,1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971％；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13,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本议案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165,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847％； 反对2,0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弃权13,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三）、《万润股份：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8,332,1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

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178,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978％；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四）、《万润股份：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8,319,1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971％；反对15,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本议案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165,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847％；反对1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2％；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五）、《万润股份：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8,306,0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8,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本议案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152,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715％；反对28,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4％；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六）、《万润股份：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8,319,1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971％；反对15,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本议案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165,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847％；反对1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2％；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七）、《万润股份：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19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2020年度计划

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王忠立先生（合计

持有273,067,6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36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240,180,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

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7.9262％；反对5,086,3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2.073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4,094,1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4.8716％；反对5,086,3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283％；弃权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八）、《万润股份：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余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7,808,7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986％；反对15,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弃权

510,3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2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5％。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8,655,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4702％；反对15,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弃权510,3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46％。

（九）、《万润股份：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8,319,1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971％；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13,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本议案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165,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847％； 反对2,0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弃权13,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十）、《万润股份：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8,319,1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971％；反对15,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本议案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165,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847％；反对1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2％；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十一）、《万润股份：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8,306,0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8,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本议案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152,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715％；反对28,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4％；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十二）、《万润股份：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8,306,0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8,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本议案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152,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715％；反对28,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4％；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十三）、《万润股份：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18,319,0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971％；反对15,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本议案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165,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846％；反对15,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十四）、《万润股份：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非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黄以武先生、孙晖先生、高永华女士、冷茜

女士、刘范利先生、付少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黄以武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979,91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

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78.1310%，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黄以武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1,023,991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5281%。

2、选举孙晖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979,91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

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78.1310%，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孙晖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1,023,991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5281%。

3、选举高永华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979,91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

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78.1310%，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高永华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1,023,991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5281%。

4、选举冷茜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979,91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

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78.1310%，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冷茜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1,023,991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5281%。

5、选举刘范利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979,91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

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78.1310%，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刘范利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1,023,991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5281%。

6、选举付少邦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979,91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

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78.1310%，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付少邦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1,023,991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5281%。

以上董事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黄以武先生、孙晖先生、高永华女士、冷茜女士、刘范利先生、付少邦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十五）、《万润股份：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刘纪鹏先生、崔志娟女士、隋胜强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刘纪鹏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951,813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

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78.1256%，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刘纪鹏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0,995,888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4998%。

2、选举崔志娟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979,913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

的股份数为准）的78.1310%，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

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崔志娟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1,023,988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5281%。

3、选举隋胜强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979,913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

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78.1310%，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隋胜强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1,023,988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5281%。

刘纪鹏先生、崔志娟女士、隋胜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为三

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十六）、《万润股份：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代表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杜乐先生、顾振建先生、胡天晓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杜乐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824,76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

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78.1011%，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杜乐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0,868,843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3717%。

2、选举顾振建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5,015,65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

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78.1379%，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顾振建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1,059,730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5642%。

3、选举胡天晓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824,76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

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78.1011%，超过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胡天晓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选票60,868,843票，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61.3717%。

以上监事中，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杜乐先生、胡天晓先生、顾振建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十七）、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辉先生、佐卓先生、邸晓峰先生向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2019年度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的王苏律师、李田律师进行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2日


